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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2020 年 1 月 13 日舉行的會議  
 

有關香港的對外電訊聯繫的背景資料簡介  
 

 

目的  
 

  本文件提供有關香港對外電訊聯繫的背景資料，並概述

議員就該課題表達的關注。  
 

 

背景  
 

2.  香港是領先數碼經濟體系，在數碼化準備程度和互聯網

接達能力的排名榜上一直位列前茅。香港各類電訊服務的市場

均已開放，亦無外資擁有權的限制。香港現時是具備全球最先

進完備的電訊基礎設施的城市之一，提供種類繁多的服務，不

單把整個城市連接起來，更重要的是，把香港與世界各地也連

接起來。  
 

3.  營辦商透過使用持牌人營運的對外網絡，在市場提供

對外電訊服務，以便 (a)在香港一點或多點與香港以外一點或多
點之間進行通訊；及 (b)在香港以外的兩點或多點之間進行經香
港轉駁的通訊 1。在《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》 (第 616 章 )下設立
的通訊事務管理局 ("管理局 ")根據《電訊條例》 (第 106 章 )及相
關規例和政策，規管在香港提供對外電訊服務的設施 (例如電纜
和衞星 )和服務 (例如國際直撥電話服務 )。 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綜合傳送者牌照申請指引》第 4.2 條 (第 12 版 )(只備英文本 )  
 

https://www.coms-auth.hk/filemanager/statement/en/upload/493/gn03201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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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為本的對外電訊服務  
 
4.  香港是區內主要的電訊及互聯網樞紐。截至 2019 年
3 月，香港有 8 個電纜登陸站，把香港連接至 11 個區域和洲際
海底電纜系統，另設有 20 條陸上電纜連接中國內地 4 個電訊營
辦商。已裝備的對外總容量超過每秒 81 421 吉比特，另有 5 個
海底電纜系統將於香港登陸，預計可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間
投入服務。  

 
5.  香港採取 "開放天空政策 "規管衞星通訊服務。多個持牌
固定傳送者和廣播機構通過區內眾多通訊衞星及超過 200 座在
地球站的衞星收發天線，提供衞星電訊和電視廣播服務。截至

2019 年 3 月，香港有兩家公司 (即亞洲衛星有限公司和亞太通信
衛星有公司 )獲發牌照操作和提供衞星通訊服務，合共操作 12 枚
在軌衞星。  
 

6.  綜合傳送者牌照 (對外 )規管對外設施的提供和以對外
設施營運的對外服務。截至 2019 年 11 月，香港有 42 個持牌綜合
傳送者牌照 (對外 )營辦商利用衞星或電纜提供對外固定電訊
服務。  
 

服務為本的對外電訊服務  

 

7.  營辦商如擬在沒有設置、操作或維持對外傳送設備的

情況下提供對外服務，則無須申領綜合傳送者牌照。該營辦商

可考慮申請服務營辦商牌照——第三類服務，藉向其他綜合傳送

者牌照持牌人租用對外傳送設備，提供對外電訊服務。截至

2019 年 11 月，香港有 183 個持牌的服務為本對外電訊服務供應
商，提供國際直撥電話及國際來電轉駁等服務。在截至 2019 年
3 月 31 日止的財政年度，香港對外總通話量超過 30 億分鐘。  
 

 

過往的討論 
 

8.  香港即將推出的第五代 ("5G")流動服務，可能會為對外
電訊服務帶來影響。政府當局曾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向資訊科技
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簡介 5G 流動服務頻譜指配事宜。事務委員會
委員察悉，現時設於大埔和赤柱的衞星地球站使用 3.5 吉赫頻帶
無線電頻譜遙測、追蹤及控制在軌的衞星。為確保這些衞星地球

站操作的衞星服務和將來的 5G 服務可以並存，基於技術考慮，
通訊局在大埔和赤柱劃出限制區，限制在區內設置以 3.5 吉赫頻
帶操作的流動服務基站。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將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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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遙測、追蹤及控制站遷離大埔和赤柱。他們又問及限制區的

5G 流動服務將會受到甚麼影響。  
 

9.  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委員，當局已成立工作小組，

探討在技術上是否有空間在限制區內使用 3.5 吉赫頻帶。營辦商
亦可使用其他頻帶在區內提供流動服務。至於委員建議搬遷該

等衞星地球站，政府當局解釋，當局會繼續審視該方案，但亦

須顧及該等衞星地球站持牌人的利益。  
 
立法會質詢  
 

10.  在 2018 年 1 月 10 日立法會會議上，陳志全議員就對外
電訊服務及其他電訊服務計帳糾紛的投訴提出書面質詢。

陳議員尤其對電訊服務營辦商濫收服務費用的投訴表示關注，

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採取新監管措施，以加強保障消費者的

權益。政府當局解釋，為了提高電訊服務收費項目的透明度，

通訊局已發出《關於電訊服務帳單資料及收取帳款的實務

守則》，就帳單上需詳列的資料及收取帳款的安排作出指引。

此外，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亦已推動業界改善和推行《電訊

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則》、運作 "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"和實施防止
流動通訊 "帳單震撼 "的措施，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。  
 
11.  該項質詢及政府當局答覆的詳細內容，可透過附錄所載

的超連結取覽。  
 

 
最新情況  
 

12.  政府當局將於 2020 年 1 月 13 日向事務委員會簡述香港
對外電訊聯繫的概況及最新情況。  
 

 

相關文件  
 
13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20 年 1 月 7 日



附錄  
 
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

 
 

文件來源  會議日期/ 
發出日期  文件  

資 訊 科 技 及

廣 播 事 務

委員會  
 

2019 年 5 月 10 日  政府當局就第五代流動服務頻譜指
配提供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1)1020/18-19(05)號文件 ) 
 
最新的背景資料簡介  
(立法會 CB(1)1020/18-19(06)號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1290/18-19 號文件 ) 
 

立法會  2018 年 1 月 10 日  陳志全議員提出的第 18 項質詢  
電訊服務計帳  
 

 
 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panels/itb/papers/itb20190510cb1-1020-5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panels/itb/papers/itb20190510cb1-1020-6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panels/itb/minutes/itb20190510.pdf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801/10/P2018011000564.htm?fontSize=1

